
乐山师范学院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

院级学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同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规范学时的考核和管理，维

护学时制度的公开、公平、公正，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时是指志愿者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学时分为校级学时和院级

学时。

第三条 本科学生需在校期间修满40个学时，包括15个校级学时和25个院

级学时；专升本学生需在本科期间修满10个院级学时。

第四条 1个校级学时可兑换1个院级学时；院级学时不可兑换校级学时。

第五条 已经认定为校级学时的同一项活动不再认定为本学院学时。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学生。

第七条 学院分团委青年志愿者服务分中心负责开展各项志愿者服务活动

，并对院级学时进行统一管理。

院级学时认定范围

第八条 院级学时按照参加活动类别总工时(按活动开始时间进行计算)、

服务数量和质量等进行认定，以学院部门、组织单独或联合承办，服务及参与

对象为全体学生或社会为前提。

备注

志愿服务活动

1小时≥工时≤2小时 1 1、社区服务

2、心理健康教育

3、公益宣传

4、搬运东西

5、整理材料

6、活动的场地布置

7、运动会（志愿者、观
众）

8、西部赛志愿者

2小时>工时≤4小时
2

4小时>工时≤6小时
4

6小时>工时≤8小时 6

工时>8小时 8



9、其他经学院分团委认
定的支援活动

捐赠类活动

2件≥捐赠数<4件 2

4件≥捐赠数<6件 4

6件≥捐赠数<8件 6

捐赠数≥8件 8

运动会 参与学院方队人员 4

院级赛事 观众 2 不包含参赛者与学生干部

青年志愿者注册大会 参与人员 2

第九条 属于部门本职工作的各类活动，不纳入学时认定范围。

分团委

组织部

1. 团日活动（工作人员）

2. 青春团校（工作人员）

3. 整理档案

办公室
1. 撰写新闻稿

2. 整理材料

素拓部

1. 朗诵比赛（工作人员）

2. 军训演讲比赛（工作人员）

3. 读书分享会（工作人员）

4. 风雨操场（工作人员）

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 1. 寒/暑假社会实践分享会（工作人员）

学生分会

学科部

1. 三班打擂（工作人员）

2. 叠军被大赛（工作人员）

3. 早晚自习督察

4. 查课

文体部

1. 迎新晚会（工作人员）

2. 各类体育竞赛（工作人员）

3. 体测（工作人员）

4. “校园十佳歌手”初赛（工作人员）

5. “开学第一跑”（工作人员）

6. 军训慰问

劳生部

1. 心理微视频大赛（工作人员）

2. 寝室美化大赛（工作人员）

3. 寝室检查

秘书处 1. 整理材料

易班

办公室 1. 整理材料

记者团 1. 院级活动的拍照、写稿工作

技术部
1. 易班运营

2. 活动发稿



美宣部

1. 各类活动海报制作

2. 各类活动KT板制作

3. 活动、会议书写黑板字

院级学时管理

第十条 院级学时认定程序

（一）各部门或组织在活动开始前3个工作日内将活动策划、预计

人数发给青志负责人，由青志负责人在“志愿四川”平台进行活动申

请。

（二）各部门或组织总负责人将需纸质院级学时申请表在活动结束

后2个工作日内交给青志负责人，统一用共青团乐山师范学院电子信息

与人工智能学院委员会院级学时申请表（附件一）申请。

（三）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对照志愿四川活动签到签退情况对申请表

进行审核，经审核后，在7个工作日内发布该活动的预学时函。预发布的

学时函自发布之日起有一天的补录时间，逾期不再进行补录。

（四）预发布的学时函无误后，青志干事在2个工作日内将纸质学时函

交由青志负责人签字确认，并送往分团委办公室签字并盖章，双方对活动

参与者进行院级学时认定。

第十一条 学院分团委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及各班社活委员负责做好学生

志愿服务学时认定记录，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记录院级学时档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分团委青年志愿

者服务分中心所有，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分团委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1：共青团乐山师范学院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委员会院级学时申请表

活动名称 负责单位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参与人数

活
动
策
划




	乐山师范学院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
	院级学时管理暂行办法

